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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知运〔2023〕1 号

海南省知识产权局关于优化办理

推荐专利优先审查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知识产权局（知识产权管理部门），各有关

高校、科研机构，各产业园区，各有关单位，各有关申请人：

为进一步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和效率，为公众提供更加高效

便捷的审查服务，国家知识产权局上线了“专利业务办理系

统”。根据《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》（国家知识产权局令第

76 号，以下称《办法》）和国家知识产权局新系统要求，我

局将专利申请优先审查推荐业务的办理方式调整为网上办理，

现将专利优先审查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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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主体

专利第一申请人为海南省行政辖区内注册的企业、事业单

位、机关、社会团体及具有海南省户籍或居住证的个人。

专利申请人可以对专利申请、专利复审案件提出优先审查

请求；无效宣告请求人或者专利权人可以对专利权无效宣告案

件提出优先审查请求；处理、审理涉案专利侵权纠纷的地方知

识产权局、人民法院或者仲裁调解组织可以对专利权无效宣告

案件提出优先审查请求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（一）实质审查阶段的发明专利申请；

（二）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；

（三）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的复审；

（四）发明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无效宣告。

三、推荐重点

我省专利优先审查，需符合以下条件之一，重点推荐发明

专利。

（一）专利申请、专利复审案件优先审查的申请条件

1.涉及节能环保、新一代信息技术、生物、高端装备制造、

新能源、新材料、新能源汽车、智能制造等国家重点发展产业；

2.涉及我省四大主导产业(旅游业、现代服务业、高新技

术产业、热带特色高效农业)，以及南繁、深海、航天三大未

来产业、“双碳”等重点产业，自由贸易港鼓励类产业，与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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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参展商品相关的领域，本省和设区的市级

人民政府重点鼓励和发展的其他产业；

3.涉及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云计算等且技术或者产品更新速

度快的领域；

4.专利申请人已经做好实施准备或者已经开始实施，或者

有证据证明他人正在实施其发明创造；

5.相同主题首次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又向其他国家或者

地区提出申请的该中国首次申请；

6.其他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有重大意义需要优先

审查。

（二）专利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的申请条件

1.针对无效宣告案件涉及的专利发生侵权纠纷，当事人已

请求地方知识产权局处理、向人民法院起诉或者请求仲裁调解

组织仲裁调解；

2.无效宣告案件涉及的专利对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具

有重大意义。

对以上符合条件的专利申请或案件，根据《办法》第六条

确定的本省专利优先审查数量，按照择优的原则予以推荐。

专利申请或者专利复审案件应当采用电子申请；办理专利

优先审查请求应经全体专利申请人、全体复审请求人或者全体

专利权人同意；同一件专利只能办理一次专利优先审查推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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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知识产权示范或优势企业、独角兽企业、瞪羚企业、

省重点拟上市企业后备企业、高新技术企业、专精特新中小企

业提交的专利优先审查申请，符合上述条件之一的优先推荐。

四、不予推荐情形

在优先审查推荐中，如发现存在以下情形的，一律不予推

荐：

（一）存在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，不以真实发明创造活动

为基础，为牟取不正当利益或者虚构创新业绩、服务绩效，单

独或者勾联提交各类专利申请、代理专利申请、转让专利申请

权或者专利权等行为；

（二）存在不正当理由或其他不正当目的倒买倒卖专利申

请权或专利权的行为；

（三）存在为获取我省专利优先审查名额而进行的专利申

请人变更或者地址变更的行为；

（四）同一申请人同日（仅指申请日）对同样的发明创造

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的；

（五）不具备实际研发、实施能力的申请主体及资源条件

明显不符的；

（六）被列为经营异常名录、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、知识产

权信用等级为 D 级、处于吊销、注销状态的企业申请人；

（七）委托办理优先审查的专利代理机构被主管部门通报

批评，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违法失信名单或知识产权信



- 5 -

用等级为 D 级的；

（八）专利申请人被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涉嫌非正常专利

申请数量较大的，或代理该专利申请的专利代理机构被通报涉

嫌非正常专利申请数量较大的；

（九）存在违反诚实信用原则、扰乱正常专利优先审查推

荐工作秩序的行为。

五、专利申请优先审查推荐申报程序

（一）提交请求

申请人根据专利申请优先审查推荐条件和要求，登陆国家

知识产权局“专利业务办理系统”，进入专利事务服务-专利

优先审查模块，填写并提交相应材料。

（二）审核推荐

申请人提交后，可在网上查询审核推荐结果。海南省知识

产权局将安排人员及时受理。

六、专利申请优先审查推荐申报材料

1.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信息材料（现有技术是指发明或

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技术。包括

在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以前在国内外出版物上公开发表、在国内

外公开使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为公众所知的技术。申请人应重点

提交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最接近的现有技术文件。现

有设计是指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日以前在国内外为公众所知的

设计。申请人应重点提交与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最接近的现有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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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信息）；

2.全体申请人共同声明及相关证明文件（相关证明文件主

要指证明该专利申请、专利复审、专利权无效宣告案件是符合

所列优先审查情形的必要的证明文件。具体见附件模板）；

3.若委托非本案专利代理机构办理，需提交代理委托书；

4.若专利第一申请人为个人，需上传身份证扫描件；

5.其他必要材料;

以上申请材料以电子件上传“专利业务办理系统”，无需再

提交纸质件材料。

七、专利复审和无效宣告案件办理方式

当事人提出专利复审、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请求的，应

当通过现场或邮寄的方式向省知识产权局提交纸件的优先审

查请求书和相关证明文件，申请通过后，由省知识产权局加盖

推荐公章，当事人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“专利业务办理系

统”，进入专利申请及手续办理-复审无效办理模块，填写并

提交相应材料。地方知识产权局、人民法院、仲裁调解组织提

出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请求的，应当提交纸件优先审查请求

书并说明理由。

八、其他

1.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及解读：
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col/col1533/index.html

2.专利优先审查网上受理地址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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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cponline.cnipa.gov.cn/

3.专利复审、无效宣告案件优先审查线下办理地址：

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青年路 8 号海南省知识产权局运用

服务处 402 办公室。

4.复审、无效宣告优先审查请求书下载地址：

https://www.cnipa.gov.cn/col/col193/index.html

5.业务咨询电话：0898-65338560。

6.系统技术咨询电话：010-62356655。

附件：全体申请人共同声明及证明文件说明（模板）

海南省知识产权局

2023 年 2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张飞；联系电话：0898-65338560）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http://zscqj.beijing.gov.cn/zscqj/zwgk/tzgg/326029353/2023020318461440865.docx
http://zscqj.beijing.gov.cn/zscqj/zwgk/tzgg/326029353/2023020318461440865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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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，海南国际仲裁院。

海南省知识产权局综合处 2023 年 2 月 21 日印发


